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陕卫办医急函〔2024〕84号

关于推进 2023-2024年城市
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工作的通知

西安、宝鸡、商洛市卫生健康委，省肿瘤医院（省项目办）：

为加快推动我省 2023-2024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工作

进度，提升癌症防治与健康管理水平，确保 2023-2024年项目

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现将《2023-2024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

项目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请以市为单位于

6月 6日前统一将负责本项目的市、区级卫生健康委（局）具

体负责同志联系方式（姓名、单位、职务、办公电话、手机号）

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省肿瘤医院 郭伟民 18149240966

省卫健委医疗应急处 徐 晶 029-89620501

邮 箱：1074418019@qq.com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24年 6月 1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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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
工作方案

一、项目目标

（一）探索科学可行的城市常见癌症高危人群评估、筛查

和早诊早治管理模式和方法，开展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的卫生经

济学研究，确立适合于我省省情的、切实可行的城市癌症早诊

早治技术方案和管理模式，为政府决策提供证据支持。

（二）推广实施城市常见癌症高危人群评估、筛查和早诊

早治技术，提高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比例，降低

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癌症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减

轻个人和社会的肿瘤负担。

（三）提高各级医疗机构癌症防治能力以及城市居民癌症

防治知晓率、癌症筛查参与率，为在全省开展癌症早诊早治项

目提供可行性经验。

二、人群的选择及任务分配

我省项目在西安市雁塔区、宝鸡市渭滨区、商洛市商州区

开展。

（一）筛查对象的条件。选定符合以下条件的人群作为筛

查对象：1.本市常住户籍人口；2.实际年龄 45岁-74岁（以身

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为准）。

（二）筛查对象的数量。全省 2023、2024年项目合计社

区筛查 20000人次，临床筛查 4000人次。

（三）各项目点任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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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地区社区筛查任务数

项目地区
2023年项目

社区筛查任务数（例）

2024年项目

社区筛查任务数（例）

2024年完成

任务数合计

西安市雁塔区 5000 5000 10000

宝鸡市渭滨区 2500 2500 5000

商洛市商州区 2500 2500 5000

各临床筛查医院任务数

临床筛查医院
2023年项目

临床筛查任务数（例）

2024年项目

临床筛查任务数（例）

2024年完成

任务数合计

陕西省肿瘤医院 1000 1000 2000

宝鸡市中心医院 500 500 1000

商洛市中心医院 500 500 1000

2023-2024年各临床筛查医院五类癌症任务数

临床筛查医院
肺癌

（例）

肝癌

（例）

乳腺癌

（例）

上消化道癌

（例）

结直肠癌

（例）

2024年完成

任务数合计

陕西省肿瘤医院 700 100 600 300 300 2000

宝鸡市中心医院 350 50 300 150 150 1000

商洛市中心医院 350 50 300 150 150 1000

合 计 1400 200 1200 600 600 4000

各项目地区依据危险因素调查、生物样本检测和高危因素

评估，对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筛查，其中肺癌 35%，肝癌 5%，乳

腺癌 30%，上消化道癌 15%，结直肠癌 15%，根据实际情况，各

癌种筛查数量变化比例控制在 10%以内。

三、工作内容与方法。

（一）筛查人群选定、动员和确定筛查者名单。

采取整体抽样的方法选定筛查的人群。项目点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和项目承担单位合作，利用各种媒体、宣传材料和科普

讲座等形式进行宣传，动员群众参加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

说明项目的背景和意义；根据方案的要求，从当地政府部门获

得人口资料，在符合条件的人群中确定参加对象，并填报姓名

和基本信息，最终确定人群参与率。所有参与本筛查项目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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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需签署《城市癌早诊早治项目及高危人群评估知情同意书》。

（二）危险因素收集和风险等级评估。

1.危险因素收集包括问卷调查和生物学检测。

（1）问卷调查：共包括 7个方面的内容，即参加对象的

一般情况、饮食习惯、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习惯、既往史、

恶性肿瘤家族史、女性生理和生育史等。

（2）生物学检测：包括乙肝病毒表面抗原（HBsAg）、粪

便隐血试验(FIT)和幽门螺杆菌（Hp）的检测。

2.风险等级评估：质控后由工作人员将上述信息录入“城

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系统”进行风险等级评估。如果评估结果

提示为某种或某几种癌症的高危人群，调查对象即进入临床筛

查阶段。

（三）临床筛查。

中国居民癌症防控行动小程序评估出的高危人群在短信

提醒的约定时间内，前往指定医院接受相关临床筛查。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安排高危个体到临床筛查医院进行相关癌症的临

床筛查。

临床筛查医院对五类癌症（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上

消化道癌、肝癌）临床筛查的具体方案和技术流程参照国家癌

症中心《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技术方案》（2024年版）实施。

并负责临床筛查信息的录入、收集生物学样本。所收集生物学

样本按国家要求妥善保存，在规定时间内送至国家项目办公

室。

（四）筛查结果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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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临床筛查医院组织专家对接受临床筛查的高危人群进

行筛查诊断，形成筛查报告，并提出医学建议，以适当的方式

告知筛查者本人或家属。

（五）患者治疗和随访

对筛查出的疑似癌症或癌前病变患者，建议其到省肿瘤医

院或具有癌症诊断和治疗能力的医院进行规范化诊治。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对其进行定期随访和规范化干预管理，并将随访信

息录入信息系统。

（六）卫生经济学评估

在项目筛查过程中，各临床筛查医院按照《城市癌症早诊

早治项目卫生经济学评价工作方案》开展五类高发癌症筛查诊

治的费用/成本核算和经济负担评估、患者和人群生活质量测

量、癌症筛查供需方角度的可持续性评估、癌症防治健康素养

调查等。以上收集数据整合后将提供不同癌种、不同筛查方案

的成本效果和成本效用数据，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四、质量控制

（一）严格按照项目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开展培训，培训

考核合格后方可开展工作。各环节工作人员应具备相应的工作

资质和工作经验。

（二）各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省、市筛查医院设立质控

员，每日对所有调查和检查信息进行核实和质量控制。癌症筛

查完成后需经质控员确认所有筛查信息完整无误后方可结束

筛查；卫生经济学信息收集后需经质控员确认无误后方可录入

数据库；所有信息上报前需经质控员核查后方可上报国家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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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三）省肿瘤医院作为全省技术指导和管理单位，设省级

质控员，对筛查的高危人群进行抽样复核。

（四）项目信息经省、市级技术执行机构逐级审核后报国

家癌症中心项目办公室。项目所有生物学标本需严格按技术方

案处理、保存和运输，以保证其生物学质量。

（五）省级技术指导单位组织相关专家每年度对现场工作

进行两次以上的督导，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六）质量控制指标要求

1.现场工作人员培训合格率 100%。

2.问卷调查人群依从性达 70%以上。

3.调查问卷当天审核率达 100%。

4.各项任务完成率达 100%。

5.数据录入错误率低于 5%。

6.主动随访率不低于 80%。

7.死因监测和肿瘤登记人口覆盖率 100%。

五、进度安排

2024年 8月 30日前各项目点完成 2023年度筛查任务量。

2024年 12月底前各项目点完成 2024年度筛查任务量。

六、督导与评估

省项目办（省肿瘤医院）制定项目督导考核办法，并对各

级项目承担单位进行督导检查，监督和评估项目实施情况及经

费使用情况。核心考核指标为任务完成率、项目参与人群癌症

防治知识知晓率、高危人群检出率、筛查阳性率和早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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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组织实施

（一）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全省项目

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项目市区卫生健康（委）局负责

组织项目的具体实施。

（二）技术指导机构的职责。省肿瘤医院负责制定我省项

目实施方案和技术方案，开展项目指导、培训、监督工作；开

展质量控制工作，审核项目数据、资料及经费使用情况。

（三）项目执行机构的职责。

1.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负责高危人群的问卷调查、数据录

入、临床筛查通知、信息反馈和患者随访管理工作。

2.筛查医院。（1）负责对需要接受临床筛查的个体进行血

液标本的采集、实验室检查、临床项目（低剂量 CT、胃镜、结

肠镜、B超、钼靶等）的检查；做好标本的储存、管理、临床

数据的录入、质量控制。（2）负责根据评估结果确定高危个体；

制定临床检查预约时间表并反馈给初筛社区卫生服务部门；开

展卫生经济学评估；将数据信息和生物学标本上报给国家癌症

中心。（3）为项目筛查中发现需要进一步诊治的患者建立绿色

通道，提高患者的早期治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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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24年 6月 3日印发


	（三）各项目点任务分配。

